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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规范海南省自驾车管理与服务工作，提高自驾车租赁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为客户提供

良好的自驾车租赁管理与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国家、行业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特制定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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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车租赁管理与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自驾车租赁管理与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信息服务、租车与还车服务、租赁

合同管理、救援服务与意外事项管理、其它相关服务，以及服务质量监督评价等管理与服务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在海南省境内从事自驾车租赁服务的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9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2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4 年

《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2004 年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2004 年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公安部，2006 年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2007 年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2008年

《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2008年

《海南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规定》，海南省人大常委会，2006年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出租方

持有营业执照和汽车租赁经营许可证，为承租方提供汽车租赁服务的企业。

3.2

承租方

是指与出租方订立汽车租赁合同，获得租赁车辆使用权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3.3

自驾车租赁

自驾车租赁是出租方将车辆出租给承租方使用的商业合约活动。

注 1：出租方将车辆出租给承租方使用，承租方向出租方支付租金。

注 2：承租方在租期内拥有车辆的使用权。

注 3：自驾车租赁合约标的是作为特定物的车辆。自驾车租赁合同必须采取书面形式，租赁双方必须具有民事行为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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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自驾车租赁管理

指在自驾车租赁过程中，出租方和承租方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制订并签署《自驾车租赁合同》，约

定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等内容的一种合同约定。

3.5

自驾车租赁服务规范

指出租方为承租方提供车辆租赁服务的内容和标准，包括租车流程及服务标准、还车流程及服务标

准、车辆救援流程及服务标准等内容。

4 基本要求

4.1 出租方基本要求

4.1.1 以人为本，诚信服务。

4.1.2 法定许可手续完备，通过相关部门的审验。

4.1.3 具备接待客户的办公场所、车辆、车辆技术人员、相关服务设施与设备。

4.1.4 自驾车租赁公司应将制（修）定的合同文本及格式报当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准备案。

4.2 车辆要求

4.2.1 车辆性能良好，证件、手续齐全。

4.2.2 自驾车公司应为所提供的租赁车辆购置齐全的险种。

4.2.3 车容整洁，车厢干净无异味。

4.3 管理要求

4.3.1 管理制度健全、有效。

4.3.2 有完善的服务程序和服务标准。

4.3.3 工作人员接受过系统培训，熟悉业务，对客服务热情，服务符合规范。

4.4 服务人员要求

4.4.1 服务人员职业道德、服务知识

a 尊重客户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b 明确本岗位的服务程序和相关知识，为客户提供规范化服务。

C 遵守服务规则、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

D 在接待客户时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4.4.2 服务人员仪表、举止

a 服务人员上岗应佩戴服务标识，保持服装整洁。

b 服务人员应主动提供服务,表情自然，举止大方。

4.4.3 服务语言

a 服务语言清晰准确；微笑服务，使用服务敬语。

b 至少能提供一种外语服务。

4.5 承租方基本要求

4.5.1 掌握驾驶技能，有合法有效的驾驶执照。

4.5.2 遵守中国的交通法规驾驶车辆。

5 信息服务

5.1 互联网信息服务

5.1.1 出租方应建立面向公众的网站或网页，提供公共信息服务，并保证信息的准确，及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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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网站或网页应提供自驾车的种类、价格、服务项目、服务流程、天气预报和当地的旅游交通图

等信息。

5.1.3 网站或网页应及时更新相关信息，并能够提供网上预订服务。

5.2 其它信息服务

5.2.1 出租方应在营业场所内或自驾车内放置有利于承租方驾车出行的便携资料，包括车辆安全操作

常识资料、车辆故障救援资料和信息，当地的旅游交通图、旅游景点分布图、交通法规等资料信息。

5.2.2 出租方应提供当地工商、旅游、交通警察部门的咨询投诉电话与信息。

5.2.3 出租方应设立服务咨询和投诉电话，并配有 24小时电话接听服务的值班人员。

5.2.4 提供中英文公众信息资料。

5.3 自驾车标识信息

自驾车应贴有或印有自驾车（公司）的相应标识。

6 租车服务

6.1 租赁接洽

出租方应向承租方如实介绍车辆的状况以及车辆的性能特点。

6.2 证件查验

出租方应当确认承租方的有效身份证件和有效驾驶证件后方可办理相关租赁手续。

6.3 签订合同

出租方和承租方就双方认可的车辆、价格以及其它事项签署《自驾车租赁合同》。

6.4 办理财务手续

承租方根据双方签署的合同向出租方交纳租金和其它费用。

6.5 验车和试驾车

6.5.1 出租方车辆技术人员应当面向承租方如实介绍车辆即时的状况，完成验车的相关手续。

6.5.2 为保障承租方安全用车，出租方应要求承租方进行试驾。

6.6 离站

经双方确认车辆状况正常、承租方能正确驾驶车辆后，车辆租赁过程即告完成。

7 还车服务

7.1 还车接待

出租方应在当面查验租车合同、有关证件和单据的情形下办理还车手续。

7.2 查验车辆

出租方技术人员协同承租方验车。

7.2.1 经双方确认车辆状况保持原状，则双方按合同约定办理财务结算手续。

7.2.2 如车辆出现损坏等情形，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经保险公司核查确认双方各自的责任后按合同

约定办理相关手续。

7.3 财务结算手续

在双方完成验车等相关手续后，即可办理财务结算手续。

7.4 异地还车

经双方事先约定，可以在异地办理还车手续。

8 租赁合同管理

出租方和承租方必须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在平等、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署《自驾车租赁合同》，

约定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自驾车租赁合同应涵盖但不限于以下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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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合同内容及相关条款不能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国家、地区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8.2 合同应符合法定格式，法理清晰，内容全面，不存在欺诈承租方的行为。

8.3 合同应遵循公平、公开、平等自愿的原则，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署。

8.4 出租方和承租方应该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对等约定。

8.5 出租方和承租方应该就车辆及驾乘人员的保险投保及意外事故赔偿事宜进行明确、合理的约定。

8.6 出租方制定的车辆租金价格应该经当地物价管理部门核准，双方应该就车辆的租金及押金进行合

理、公平的约定。

8.7 出租方和承租方应该对各自可能遇到的其它意外风险进行责任约定。

8.8 出租方和承租方应该对双方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

8.9 出租方应该对承租人应获得的其它服务和保障进行明确的约定。

8.10 在《自驾车租赁合同》中，经双方协调一致，出租方和承租方可以对双方认可的特别事项进行约

定。

9 救援服务与意外事项管理

9.1 救援服务

9.1.1 出租方在获得承租方发出的救援信息后，应立即确认待救援车辆的信息，并告知承租方救援的

具体措施和时间。

9.1.2 人为操作故障的救援

出租方如确认故障是由于驾驶者人为操作失误所致，可直接告知对方正确的操作方法来消除故障。

9.1.3 机械故障的救援

如出租方确认是机械故障，应按照承租方的要求实施紧急救援。

9.1.4 交通意外事故救援

如发生交通意外事故，首先报告交警部门紧急处理。出租方应根据驾乘人员生命最重要的原则，及

时协助交警部门实施紧急救援。

9.1.5 救援需换车时，应办理换车交接手续。

9.1.6 在双方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时，可以上诉至当地的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进行裁决。

9.2 意外事项管理

9.2.1 出租方应具备处理意外事项的能力，对车辆在租赁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故障或意外事故能提供 24

小时救援服务。

9.2.2 出租方应设立相应的客户服务部门和安全技术部门，负责突发、意外事故的协调和处理。

9.2.3 出租方应制定完善有效的车辆管理制度，定期对车辆进行检查和维护，保障客户安全用车。

9.2.4 出租方应制定完善有效的意外事项管理制度，保障车辆在发生意外事故时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援。

9.2.5 出租方应给车辆安装卫星定位设备，防止车辆被盗、被骗、被抢等。

9.2.6 出租方应给车辆购买车辆损失险、盗抢险、风挡玻璃破损险、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和第三者

责任险等。

9.2.7 出租方在和客户签署《自驾车租赁合同》时，应该给客户提供车辆的相关证件、《驾车须知》

和《安全须知》等。

10 其它相关服务

10.1 出租方可为承租方提供订房、订餐、旅游预订等服务。

10.2 出租方所提供的租赁车辆应随车配有海南旅游景点门票“一卡通”等配套服务。

10.3 出租方应能够免费为客人提供旅游、交通咨询及策划自驾车旅游线路等服务。

11 服务质量监督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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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自驾车租赁管理与服务评价以《自驾车租赁服务质量监督评价表》所列内容为准（见表 1），评

价主体为承租人、行业协会、行业管理部门等，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四等，并作为行

业管理部门管理评价的依据。

11.2 本评价表满分为 140分，125分以上为优秀，110-125 分为良好，95-110分为一般，85-95分为

较差，85分以下要限期整改。

表 1  自驾车租赁服务质量监督评价表

客户名字 证件和号码 住   址 日  期 联系电话

自驾车公司名称 营业地址 自驾车车牌号 租赁经手人：

还车经手人：

公司法定代表人

评价项目 得分 评价办法

公司店面清洁、整齐。

制度规范、信息全面。

自驾车公司所提供的租赁车辆已购置齐全的险种，消除

了顾客的后顾之忧。

（一）

自驾车公司

基本情况评价

服务人员着装整齐，态度热情，使用服务敬语。

车容良好、车辆干净无异味，性能良好。

为顾客着想，向顾客推荐适合顾客的车辆。
（二）

租赁服务评价

租赁手续齐全，快捷方便。

合同内容全面、细致，符合国家及地方政府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的约定。

合同条款条理性好、逻辑性强、用语简练易懂。

（三）

签署合同

情况评价 合同中不存在隐瞒和欺诈内容，在签署的过程中，如客

人遇到不明白、不明确的地方，能如实向客人解释清楚。

能提供海南省内 24小时救援服务，并设有 24小时救援

电话及接听人员。

救援迅速，措施得当，效果好。

（四）

救援服务评价

救援人员态度热情、服务良好。

自驾车公司设有安全技术部门、制度规范，配备专业技

术人员和相关设施、设备。

自驾车公司设有紧急事故值班电话，24小时有人接听，

并能随时解决可能发生的紧急事故。

（五）

意外事项管

理与服务评价
自驾车公司应向客人详尽解释安全驾车须知，让客人完

全明白。

（六）

信息服务评价

自驾车公司能提供互联网信息，内容全面详实，并能及

时更新；能提供网上预订服务。

优秀为 5分，

良好为 4分，

一般为 3分，

3 分以下为较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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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车公司能提供详实、丰富且便于客人获得和携带的

交通、旅游信息资料，包括各种纸质资料等。

自驾车公司能提供当地的消费投诉电话、交通事故报警

电话、旅游服务咨询电话等。

还车手续快捷方便。

可以异地还车。
（七）

还车服务评价

服务态度热情。

自驾车公司应提供卫星定位系统（GPS）服务项目。

自驾车公司可为客户提供订房、订餐、旅游预订服务，

自驾车公司所提供的租赁车辆应随车配有海南旅游景

点门票“一卡通”等配套服务。

（八）

其它相关

服务评价

自驾车公司能够免费为客人提供旅游、交通咨询及策划

自驾车游线路等服务，方便客人出行和旅游。

重视顾客投诉，能及时受理和处理顾客投诉。

能根据顾客投诉改进管理与服务规程。

（九）

投诉处理

服务评价
顾客满意度高。

各项评分合计

其它意见或建议：

客人签名确认：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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